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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一、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其中「一般法律原則」，

是否包括「期待可能性」原則？此一原則應如何適用？（25 分） 

命題意旨 期待可能性原則的內涵及於行政法領域的適用。 

答題關鍵 
行政法領域的期待可能性原則屬於許多同學較不熟悉的概念，不過近期李建良老師便以期待可能性

原則撰寫一系列文章1，111年司律也以此命題，因此關於期待可能性原則的內涵及如何適用，成為

行政法考科必須掌握的概念。 

【擬答】 
(一)「一般法律原則」應包括「期待可能性」原則 

1. 依釋字第575號解釋意旨，法治國家比例原則要求國家行為應不得逾越期待可能性之範圍，而期待可能性

原則係指國家行為包括立法及行政行為對人民有所規制時，須以有期待可能為前提。換言之，期待可能性

乃人民對公眾事務負擔義務之界限，如行政機關課予人民義務者，依客觀情事並參酌義務人之特殊處境，

在事實上或法律上不能期待人民遵守時，上開行政法上義務即應受到限制或歸於消滅。 
2. 而在今日，期待可能性原則已被認為是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屬於不成文法源，且在行政法院實務上日趨

受到重視。 
(二)「期待可能性」原則之適用 

1. 期待可能性原則最初適用於行政罰領域，如同刑法之適用，在行政罰領域內，行為人如欠缺期待可能性，

亦可構成「阻卻責任事由」，亦即雖然認定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亦具備責任能力，但若無期待可能性，

則有「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 
2. 如今學說及實務已逐漸認為，期待可能性原則不應侷限於行政罰領域，而應適用於所有行政法領域，亦即

凡行政法律關係之相對人因行政法規、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等公權力行為而負有公法上之作為或不作為義

務者，均須以有期待可能性為前提。是公權力行為課予人民義務者，依客觀情勢並參酌義務人之特殊處境，

在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期待人民遵守時，上開行政法上義務即應受到限制或歸於消滅，否則不啻強令人民

於無法期待其遵守義務之情況下，為其不得已違背義務之行為，背負行政上之處罰或不利益。 
3.而若行政處分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則涉及行政處分的效力問題，依其違法程度主要可分為「違法、無效」

與「違法、得撤銷」二種情形。於前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3款之規定，行政處分之「內容對任何人

均屬不能實現者」，無效，因此若個案中有此一情形，行政處分自始當然無效；於後者，則依行政程序法

第110條第3項之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者，其效力繼續存在。 
 
二、行政執行是否得以受執行義務人已具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人壽保險契約」為執行標的？若

可以，行政執行分署應如何就該「人壽保險契約」執行？（25 分） 

命題意旨 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 

答題關鍵 
本題有些困難，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變成行政執行版本來考，因此不僅要

知道這個重要大法庭裁定的內容，還要論述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定，才能完整作

答。 

【擬答】 
(一)行政執行得以人壽保險契約作為執行標的 

                                                 
1 參見李建良，期待可能性與行政法秩序（之一）—廣播電視法「黨政軍條款」的法制與實踐，台灣法律人，

第 15 期，2022 年 9 月，頁 121-131；李建良，期待可能性與行政法秩序（之二）—行政法之義務體系與期待

可能性原則之規範效力，台灣法律人，第 16 期，2022 年 10 月，頁 117-124；李建良，期待可能性與行政法

秩序（之三）—行政處罰之阻卻責任事由的論證構造與具體適用，台灣法律人，第 18 期，2022 年 10 月，頁

115-125；李建良，期待可能性與行政法秩序（之四）—義務之衝突與行政處罰責任之阻卻，台灣法律人，第

19 期，2023 年 1 月，頁 107-116；李建良，期待可能性與行政法秩序（之五）—不真正不作為犯的論證結構

與適用邏輯，台灣法律人，第 20 期，2023 年 2 月，頁 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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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2項之規定，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

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且於此一情形，執行法院得以命令許債權

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 
2. 惟執行法院能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則有

疑義，對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指出，債務人於其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經扣押

後，即喪失對於該債權之處分權，執行法院於換價清償債權之目的範圍內，得進行將該扣押權利金錢化所

必要、適切之處分行為。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

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因此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

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 
3. 又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均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而上開大法庭裁

定既肯認民事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核發扣押命令後，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是行政執行署於必要時，亦得以受執行義務人已具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人壽保險契約，

作為執行標的。 
(二)行政執行分署之執行方法 

1. 首先，行政執行分署應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受執行

義務人收取其基於保險契約所生對保險公司之各項金錢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保險公司亦不得對受執行義務

人清償。 
2. 再者，行政執行分署得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2項規定核發收取命令，終止受執行

義務人與保險公司之人壽保險契約，並將解約金交付予主管機關收取。 
 
三、公務員對於其職務監督範圍內長官所下命令，有如何之服從義務？現行公務員服務法有如何規

定？（25 分） 

命題意旨 公務員服務法服從義務之規定。 

答題關鍵 
本題為公務員服從義務的申論題，須說明公務員服務法第3條規定的內容，若希望得到高分，則可再

補充學說對於服從義務性質的討論，以及111年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的規定。 

【擬答】 
(一)公務員服從義務之內涵與性質 

1. 公務員之服從義務係指基於行政之一體性，公務員有上命下從之組織特性。 
2. 而關於服從義務之性質，學理上有下列三說： 

(1)絕對服從說 
凡長官在其監督範圍內發布之命令，無論是否合法，公務員皆有服從義務。 

(2)相對服從說 
公務員服從者僅限於長官合法之命令，如命令違法，公務員自得拒絕服從。 

(3)陳述意見說 
公務員對於長官之命令，如認為違法，得隨時向長官陳述意見。 

(二)公務員服務法關於服從義務之規定 
1. 111年修正前 

111年修正前之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規定，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

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由此可知，該規定係採取與絕對服從說無異之陳述意見說，

造成公務員唯命是從、是非不分之弊病。 
2. 111年修正後 

(1)為解決上述問題，111年修正後之公務員服務法第3條第1項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規定，公務員對

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之義務。公務員有正當理由認為長官命令違法者，應負報告之義

務。受報告之長官如堅持其命令未違法時，以書面署名再次下達，公務員即應無異議服從，以期命令

得以貫徹執行，惟此時責任係歸屬於長官。 
(2)又如長官命令違法而公務員明知卻仍服從執行時，依刑法第21條第2項但書規定，公務員尚不得主張阻

卻違法，故公務員服務法第3條第1項但書規定，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員無服從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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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國籍配偶對於其外籍配偶在臺灣居留簽證未能獲准，是否得提起訴訟？應提起何種訴訟？（25
分） 

命題意旨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及111年憲判字第20
號判決。 

答題關鍵 

本題測驗同學對於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及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

這兩個重要的實務見解的熟悉程度，須分別論述題示情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及撤銷訴訟的可能性，

而對於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得提起孤立的撤銷訴訟的見解，也引發不少批評，答題時也可對此補

充，以獲取更高的分數。 

【擬答】 
(一)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1.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

政處分之訴訟。其中「依法申請之案件」之規定，為人民依本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 
2.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指出，由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等規定2可知，得以外國

護照申請居留簽證者，限於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該外國國民之本國配偶，並無為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

法上請求權。此外，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雖有相關保障人權之規定3，惟其就請求權內容及要件，並未

明確規定，不得據以認為本國配偶有為其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此，本國籍配偶對於

其外籍配偶在臺灣居留簽證未能獲准，不可能因主管機關否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其提

起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 
3. 又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肯認上述決議之意旨，並指出僅持外國護照者始能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之規定

申請核發簽證，本國（籍）配偶尚非得依該條例所定得申請簽證之人，並無為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

法上請求權，故依法尚無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權利。 
(二)得提起撤銷訴訟 

1. 承上，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接續指出，有關機關之拒發簽證予其外籍配偶之否准處分，就本國（籍）

配偶之婚姻自由而言，自已具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不利處分之性質，本國（籍）配偶就此等不利處

分，得對之例外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以保障其訴訟權。由此可知，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顯然支持本

國籍配偶對於其外籍配偶在臺灣居留簽證未能獲准，仍可能因具備提起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而例外得提

起孤立的撤銷訴訟。 
2. 惟亦有論者對於上述判決提出批評，其指出本國籍配偶訴請法院撤銷其外籍配偶所受駁回處分，即便獲得

勝訴，法院亦僅得撤銷該駁回處分及訴願決定，本件核發居留簽證予其外籍配偶之訴訟目的仍無從達成，

此種情形下，本國配偶提起孤立的撤銷訴訟，即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第1款規

定，法院應以判決駁回其訴4。 

                                                 
2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1 條：「居留簽證適用於持外國護照，而擬在我國境內作長期居留之人士。」；第 12 條：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簽證申請時，應衡酌國家利益、申請人個別情形及其國家與我國關係決定准

駁；……」；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應審酌申請人身分、申請目的、所持外國護照之種

類、效期等條件，核發適當種類之簽證。」 
3 例如：公政公約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經社文

公約第 10 條第 1 款前段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

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 
4 李建良老師也採取相同見解，相關說明可參見李建良，訴訟權能、訴訟實施權與本案適格的觀念辨正——兼

論行政訴訟法之「當事人不適格」，月旦法學教室，第 238 期，2022 年 8 月，頁 50-51；林三欽老師則認為我

國籍配偶具有「家庭團聚請求權」，因此應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相關說明可參見林三欽，訴請發給外籍配偶

居留簽證案之正確訴訟類型——以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20 號判決為中心，公法研究，第 5 期，2023 年 6
月，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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